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綠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第五點、
第八點、第十點修正規定 
五、認可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： 

    （一）申請人為自然人者，應載明申請人姓名、地址、聯絡

電話及簽章。申請人為法人或機關（構）者，應載明

法人或機關（構）名稱、統一編號、地址、聯絡電話、

簽章及代表人之姓名。 

    （二）設計人之姓名、地址、聯絡電話、建築師開業證書字

號（適用建築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者，免填）及簽章。

社區類及舊建築改善類無設計人者，免填。申請延續

認可，指標項目及綠建築等級無變更者，原設計人得

免簽章。 

    （三）建築物名稱、基地面積、總樓地板面積及基地劃分範

圍。社區類應載明社區名稱、面積及範圍。舊建築改

善類應載明改善室內空間之面積及範圍。 

（四）申請認可類別、綠建築評估手冊版本及綠建築等級。 

（五）評定專業機構名稱及電話。 

八、申請綠建築標章或候選綠建築證書評定基準及應取得之指標

項目，應依建築執照申請日或評定申請日之綠建築評估手冊

辦理。但建築執照另有記載法規適用日期、環境影響評估、

都市更新或都市設計審議等另有規定者，得從其規定。 

    已取得綠建築標章或候選綠建築證書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得

適用原綠建築標章或候選綠建築證書申請時之綠建築評估手

冊之規定： 

    （一）已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者，申請綠建築標章認可。 

    （二）申請綠建築標章延續認可。 

    （三）申請重新認可綠建築標章或候選綠建築證書。 

    （四）本要點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一日修正前已取得候

選綠建築證書或綠建築標章，並通過包括「日常節能」

及「水資源」等四項指標以上者，申請認可、延續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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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或重新認可。 

    綠建築評估手冊未規定事項，得由評定專業機構之評定小組

做成結論，報本部備查。 

十、綠建築標章有效期限為五年，於首次效期期滿前六個月內，

經評定專業機構通知申請人會同赴現場，依綠建築標章延續

認可簡化查核表查核，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，函報本部准以

延續認可一次，有效期限為五年： 

    （一）查核結果符合規定。 

    （二）查核結果未符合規定，經改善完成並符合規定。 

    前項改善應自書面通知三十日內完成，未能改善完成者，申

請人得於改善期限內檢具相關書圖文件申請展延，展延以三

十日為限。但因特殊情形經評定專業機構評定小組同意，報

本部備查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   拒絕第一項查核或查核結果未符合規定且未依第一項第二款

規定完成改善者，不予延續認可。 

    除依前三項規定申請首次延續認可外，再次申請延續認可，

應依第四點規定由申請人檢具申請書及申請日前六個月內依

原標章適用之評估手冊核發之評定書，申請延續認可，每次

有效期限為五年。 

    候選綠建築證書有效期限為五年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申請

人得檢具申請書，敘明展延期限及佐證書圖文件，向本部申

請展期，每次最長不得超過五年： 

    （一）主管建築機關核定之建築期限超過五年。 

    （二）依建築法第三十九條規定，辦理變更設計增加建築期

限。 

    （三）已掛號申請使用執照。 

    （四）其他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。 

    使用候選綠建築證書之建築物或社區，其候選綠建築證書自

取得綠建築標章生效日起失效。 

 


